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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： 

馬太福音 22:21「耶穌說，這樣、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，神的物當歸給神。」 

 

羅馬書 13:1-2「在上有權柄的，人人當順服他，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，凡掌權的都是神所
命的。所以抗拒掌權的，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罰。」 

 

提摩太前書 2:1-2「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、禱告、代求、祝謝。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

此，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，平安無事的度日。」 

 

使徒行傳 4:18-20「於是叫了他們來，禁止他們，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。彼得約翰說，

聽從你們，不聽從神，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們自己酌量吧。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，不能不
說。」 

 

使徒行傳 5:28-29「我們不是嚴嚴的禁止你們，不可奉這名教訓人麼？你們倒把你們的道理充滿
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這人的血歸到我們身上。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，順從神，不順從人，是應當
的。」 

 

 

神的城(教會 Church)與人的城(國家 State)之間的張力：兩大含混不清之處 

• 教會應是聖潔、從世界中分別出來、完全奉獻給神的、讓神來支配管理。而國家是屬世的，

有時受魔鬼的指使，甚至被比喻為巴比倫，是抵擋神的代名詞(啟 17-18 章)。所以，教會要努

力與之背後的權勢爭戰(弗 6:12)。教會也應準備好，奉神的名和祂的義，向不義的政府提出

挑戰、揭發、斥責。 

• 國家(政權)雖然是屬世的，卻是因神的旨意而被神設立的，其權柄是出於神的，用來看守，

維持與促進公義、秩序及和平。所以，在正常情況下，教會應為國家而感謝、尊重、支持、

且要服從這權柄(羅 3:1-2)，並為那些掌權的禱告(提前 2:1-2)。 

 

 

神與該撒：四種可能的權柄 

• 否認該撒之權柄，只承認神的權柄： 

1. 早期教會中的隱士，出家到沙漠，完全不與人類社會接觸，獨自為神而活。今日有些基督

徒，不參與政治、投票選舉、文化、社會等世俗活動，只與基督徒來往，不與這世界發生

關係。甚至認為教會已經世俗化而不與認同，而不願過教會生活。 

2. 但是耶穌基督也承認彼拉多的權柄是合法的，因為他的權柄是從神來的。由於此權柄是神

所賜予的，彼拉多必須對神負責，言外之意，他審判耶穌的過程是違法的，但背叛耶穌的

猶大和公會裡的祭司的罪更重(約 19:5-11)。唯一不能承認該撒權柄的兩種情況是： 

a. 當國家(政府)禁止傳講福音(徒 4:19-20, 5:29-32)； 

b. 當國家(政府)的政策，違反聖經明顯規定的行為與道德規範。 



• 否認神的權柄，只承認該撒之權柄： 

1. 這是大多數非基督徒，甚至掛名的基督徒的選擇，但也是最危險的選擇。在主耶穌受審

時，猶太人對彼拉多說﹕「除了該撒，我們沒有王」(約 19:15)，因而把基督送上十字架

上。眾人的聲音勝過神，類似今天的「民主至上」的意識形態。當年的「該撒」只不過被

今天的「民主」代替。 

2.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這個世俗政府，有制衡的制度：國會立法但司法部可以監督；總統有權

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但國會有權彈劾總統；總統有權推行施政計劃但需國會撥款和監督。

這樣的制衡的概念，完全基於當年開國元勳承認神和國家的權柄，但神權柄居上。人不完

全，所以需要有合乎聖經真理的制衡。 

• 神與該撒都有權柄，但該撒居上： 

1. 這是懦夫或是騎牆派的選擇。彼拉多本來就不願定主耶穌死罪，因知道耶穌基督是神的獨

生子，對神還有一點懼怕的心(約 19:7-8)。但因為猶太領袖們聲言，要上告該撒，彼拉多

最怕的是該撒的權柄，他也怕這些告狀的人，所以就屈服了(約 19:11-12)。 

• 神與該撒都有權柄，而神權居上： 

1. 這是基督徒應該有的選擇，如基督所言「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、你就毫無權柄辦我」約

19:11。 

2. 能夠作如此的選擇，而且有效實踐這信念，對國家有影響力，有三個條件﹕ 

a. 堅決相信神在人的事上，包括國事上掌權； 

b. 需要對聖經有全面性清楚的了解，因為有許多的現實情況，並不是黑白分明，而是

灰色的，所以凡事都要祈求聖靈藉著聖經引導我們何為正路； 

c. 在強大的世俗化壓力之下，仍然堅持這信念，且願意付上代價，照著去行。 

 

 

思考和運用性問題： 

• 如果有一天政府立法規定：不准歧視同性戀行為；同性婚姻和墮胎是合法；公立學校必須教

導同性戀性教育、是正常性行為、是多種生活方式之一；凡不認同以上條例，或拒絕讓子女

接受此性行為教育者，構成違反「反歧視和仇恨」之條例。請問你如何面對政府的規定？ 

• 有一批偷渡來美打工的人，人生地不熟，語言不通，受盡老闆或人口販子的欺壓，甚至女子

有被逼為娼妓的危險。他們來到教會尋求幫助，但政府嚴抓非法移民。請問你怎麼辦？ 

 


